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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公安宣传工作十多年的胡海学，身为一
名辅警，始终笔耕不辍，稿件既有数量、又有质量，
硕果累累。他摄影艺术高超，视角独到,技术娴
熟，总能在关键时刻留下精彩的瞬间。

已到知天命年龄，因他酷爱写作，2006年就
职于通榆县公安局成为一名辅警,从事宣传工
作。虽然属于公益性岗位，但十多年来，他忘我工
作，常年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用他的话说，如果
仅为了挣钱，会有很多选择。但这份工作，承载着
他对文学及警界无限的敬仰之情，所以选择坚守。

他脑勤常思考、眼勤常观察、嘴勤常询问、手勤
常动笔、腿勤常采访。十年来，仅《北方法制报》就刊
载稿件近2000篇，创下《北方法制报》个人上稿量之
最。他创办并任主编的《通榆警讯》，填补了全县内
部宣传资料的空白。截至目前，出版印刷112期，达
300余万字。他现已成为《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
《吉林日报》《北方法制报》等各级媒体的通讯员。

胡海学爱好广泛，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诗
歌、曲艺、楹联均有涉猎。工作之余，他把精力投
入到文学艺术创作之中。他创作有一大特点，以
快著称，被称为鹤乡文坛快枪手。在2015年全市
纪委组织的“清廉鹤乡”艺术大赛中，他仅用两天
创作一首《国庆抒怀》诗朗诵，长达100多句，荣获
一等奖。2016年，他在全省公安艺术创作培训期
间，创作了长达万字的纪实文学《集安，收获之
旅》，收录到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的《家
园》期刊2017年第一期。胡海学的多篇作品获国

家、省、市、县级奖项，曾3次走上北京人民大会堂
领奖台。他的个人事迹收录在白城作家名录《绿
野星河》和《通榆文化名人》书中。现已被吸收为
全国公安文联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

胡海学已在国家、省、市、县各级媒体刊发新
闻稿件3000余篇，同时协助中央电视台、吉林电
视台、白城电视台录制通榆公安专题200多条，连
续多年被《吉林日报》《北方法制报》评为优秀通讯
员，连续多年被通榆县公安局公益岗位办公室评
为优秀个人。在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彰中，多次荣获“对外宣传工作者”
称号及“文学艺术创作先进个人”殊荣。

胡海学爱钻研，干一行爱一行。他不但承担
全局对内、对外宣传采写工作，而且还承担照相、
录像等工作。2015年，他拍摄的《通榆冬季炼警
魂》，人物神态灵动、画面逼真、立体感强，被《吉林
日报》以大幅画面采用，评为图片类一等奖。
2016年，胡海学的摄影作品《巡防》夺得通榆县公
安局举办的书法绘画摄影展桂冠。

胡海学在创作上对同事从无保留。同志们写
完了作品，都愿意向他请教，他从不推脱，主动帮
助修改。通过他修改的作品，无论是标题还是只
言片语，都成点睛之笔，令人耳目一新，啧啧称叹。

英雄何必问出处。胡海学用他对文学的挚
爱、对公安宣传工作的热爱及辛勤的汗水，获得了
认可。胡海学以笔代枪被誉为警界作家，可谓是
实至名归。

李想，人如其名，是一位有理想的公安宣传
民警。时任洮南市公安局政治工作室副主任，现
任洮南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教导员的他，始终以

“发好公安声音，讲好民警故事，传递警营正能
量”作为自己的理想，并且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
实地去实现。他的宣传报道准确、及时、权威，而
且特别接地气。市民不但能从中体会到警察工
作的艰辛，还可以参与其中、实时互动，甚至还能
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解救他人于危难。

李想干起工作来雷厉风行，对于有实效性的
新闻随警宣传。他始终坚持当天截稿，绝对不让
民警的付出在宣传环节延误。为了让影视素材
更符合电视媒体的要求，他自学影视素材剪辑、
制作，经常加班至深夜。然而，拼命地工作的代
价是2014年4月16日下午，已经连续加班10个
昼夜的李想突然感到胸部剧痛，累倒在办公桌
前，被同事及时送医院救治。经诊断，是因过度
劳累引发心肌缺血和神经性心脏病。就在入院
5天后，病情稍有好转的李想不顾医生反对，再
次重返工作岗位。

为了锻炼青年民警写作能力，挖掘公安新闻
宣传的后备力量，李想建议局党委在全局范围内
开展“青年民警新闻宣传百日竞赛活动”，通过竞
赛树立正气，凝聚力量，激发青年民警参与新闻宣
传的工作热情，培养青年民警新闻写作兴趣。在
他负责新闻宣传工作的几年里，洮南市公安局先
后在国家、省、市各级媒体刊发稿件1692篇。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是
一些负面的问题也随之伴生。网络中谎言、谣言
侵害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谣言止于智者，李想在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开辟了洮南公安辟谣专
栏，先后在网上辟除“高考生身份证丢了”“迷药
偷小孩子”“小学生被绑架”等谣言消息30余条，
做到谣言即发即辟，在网民中树立了良好的洮南
公安形象。李想还每天坚持与网友网上互动，热
心解答网友咨询，赢得了群众的认可。此外，李
想还牵头建立了“洮南热点”微信公众平台，以民
间“第三人称”视角开展公安新闻宣传，内容和形
式更加灵活、丰富、接地气，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
效果更加明显。因为他始终把信息的真实性作

为底线，积累了较高的群众信任度，所以他发布
的紧急信息，都能得到及时和广泛的转发。通过
微信公众平台先后找到走失智障、精神病患者5
人，车祸受害人家属3人，现金失主1人。

2016年9月3日，洮南市某微信公众平台以
亲历者的口吻发布的标题为“重大消息！洮南一
女子手拿迷药欲抢劫”的信息，在网上传开，引发
部分群众恐慌。李想发现该信息后，迅速联系治
安大队民警进行调查，最终确定网上传播的“抢
劫犯罪嫌疑人”其实是一名手持秧歌扇的精神疾
病患者，该人从来没有肇事经历，更不会实施抢
劫行为。2016年5月，有热心网友与李想互动，
称有一网名叫“君明歌”的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
自己与一名男子持枪射击的照片。李想立即将
线索反馈给治安大队，最终抓获嫌疑人高某，缴
获猎枪一支。2016年7月，洮南市民孙某报案称
智障的小叔子刘某当天早上5时从家中走失。
李想立即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求扩散：寻找
洮南走失智障男子》的信息，发动市民转发并帮
忙寻找，该信息网上点击率瞬间突破3000人
次。大约半个小时后，就有热心市民提供线索，
帮助警方找到了刘某。此时刘某一天食水未进，
身体较为虚弱，幸亏及时找到，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2016年11月，市民秦利信拾到现金2万元
后报警求助。李想立即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题
为《洮南公安：寻找11月5日丢失现金的失主》的
信息，该信息点击率瞬间突破6000人次，朋友圈
转发超过500人次。当晚21时许，失主夏某来
到派出所认领丢失的2万元钱。原来，这钱是他
从亲属那里借来为老伴看病的，多亏看到公安部
门发布的信息，才避免自己遭受严重损失。

一年来，李想的微信平台发布公安信息310
条，网上辟谣和预警类信息52条，紧急寻人寻物
救助信息16条，为群众解惑答疑400余人次，累
计点击率100余万人次。2017年一季度，李想通
过网络为市民解惑答疑126条，几乎每天都有网
友咨询与公安业务相关的问题，提供案件线索。

为了让“互联网+公安”更好的服务群众，李
想还根据“互联网+公安”的功能，组织民警自
编、自导、自演了系列微视频，通过喜闻乐见的形
式在网上向市民宣传“互联网+公安”的便民功
能，得到了上级公安机关、新闻媒体和广大群众
的一致好评。目前，十集微视频已被省公安厅在
全省推广，白城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平台、洮南电
视台、“洮南热点”微信公众平台先后进行播放和
转载，网络点击率超过10万人次，提升了公安机
关的影响力和服务水平，塑造了网络时代洮南公
安亲民、服务的品牌形象。

公安宣传接地气 警民连心促和谐
——记洮南市公安局宣传民警李想

●本报记者 张风

他不是刑警，没有破案时与罪犯那
种智与勇的较量；他不是禁毒警，没有
游走于刀锋间与毒贩生死的搏杀；面对
苦累与危险，他敢打敢拼，展现政工干
部的别样风采。他，就是白城市公安局
经开分局政治处副主任田雷。

田雷总说自己就是一名普通警察，
但他的职责却与普通警察有着很多不
同。多年来，他立足于本职岗位，出色
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以自己的行动
践行了“想干事、能干事、千方百计干
好事”的誓言。

工作中，田雷深入基层一线，以高
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到公安
宣传工作中。分局负责宣传工作的人手
少、任务重，田雷勇于担当主动同广
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联系，引导
媒体宣传公安民警，提高人民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认知度。多年来，他撰写400
余篇新闻稿件在《吉林日报》《北方法制
报》《城市晚报》《新文化报》《白城日
报》等媒体上发表，摄录的万余小时新
闻和纪录片在吉林电视台、白城电视台
等媒体播出。

田雷始终坚持紧紧围绕局党委中心
工作，不断提炼、推介公安工作的典型
经验和做法，开展常态化宣传。

今年1月7日，田雷请缨与分局刑警
大队侦查员一道，历经14小时、跨越三
省（区），往返1400余公里对利用“伪
基站”发送钓鱼信息进行电信诈骗的违
法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成功将刘某、
姚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收缴
该团伙实施电信诈骗的“伪基站”一
套，为群众挽回损失3万余元。3月21
日，田雷又与同事们一同驱车追赶两名
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到四平市，
然而犯罪嫌疑人已租车逃往辽宁开源，
当晚7时30分，田雷和同事们在辽宁省
开源市内某条街道上将犯罪嫌疑人锁
定。在犯罪嫌疑人下车查看车况时，田
雷和同事把握住了这瞬间即逝的战机，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将两名奋力反抗的

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在抓捕过程中，
田雷手中始终紧握摄像机，留下了宝贵
的抓捕影像资料。记者问，来往的车
辆、奋力反抗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一旦
失手，危及你的生命安全，你没有犹豫
过吗？田雷说：“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
我去参加抓捕行动，一是协助抓捕，还
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拍摄到第一手现场素
材，冒险就冒险吧。”事后，田雷将该起
案件收集的新闻素材制作成一期专题新
闻，在吉林电视台、白城电视台的黄金
时段播出。

对于田雷来说，这样的行动并非冒
险，毕业于吉林警察学院刑侦专业的田
雷，有过5年刑侦专业的学习经历，入
警后经过基层派出所的锻炼，虽然走进
局机关但他依然深深热爱他的刑侦工
作。分局人手少，任务重，他不但时常
替同事值班执勤，而且遇到大案主动请
缨，随专案组深入办案一线，一边不扔
本职工作，一边获取新闻线索，成为了

业务的多面手。他为了工作，结婚前一
天才赶回洮南老家，婚事全都交给了家
人置办。新婚之时，正值年终岁尾，是
单位最繁忙的时候，3天回门刚吃完午
饭就赶回了单位开展工作。婚后20多天
就被派驻北京执行任务，一个月后才返
回白城。

田雷说，最害怕的就是看到妻子埋
怨的目光。双方老人都身体多病，不满
一周岁的孩子由妻子一人抚养，家务负
担较为繁重。但即使这样，作为机关干
部的妻子还是给予田雷最大的理解和支
持，成为他公安事业最坚实的臂膀。

田雷从警6年多来，先后3次被市局
嘉奖，1次被经开区管委会嘉奖，连续
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这名普通的宣
传民警，他用笔下质朴的文字和镜头下
感人的画面讴歌了新时期人民警察风霜
雪雨、打黑除恶的英雄壮举，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期普通警察的别样
人生。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了人民群众的交通安全，始终坚守在交通安全管
理岗位上。作为交警的一道亮丽风景——女交警，她们付出的更多，承担的更多。邹继华就
是这其中的优秀一员。

1986年，邹继华警校毕业到公安局工作，先后担任看守所管教员，户籍派出所外勤民
警，局办公室文秘、财务、交通民警，2012年通过竞争上岗走上白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传
科科长的岗位。

为了提高宣传效果，她努力钻研业务，虚心向新闻媒体的记者、前辈学习，提高写作水
平。几年来，先后撰写了30万字的学习心得，采写的《情系百姓3000字，字字真情保平安》
《白城交警执法彰显人性化特色》《白城交警科技强警带来四个可喜变化》等文章发表在《白
城日报》。

自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部委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五进（暨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
村屯、进家庭）”“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关爱生命平安出行”“牵手平安行”等活动以来，邹继华带
领交警支队的宣传民警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以乡村、社区为重点，借助行

政力量，组织乡镇、街道、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共同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几年来，邹继华先后同白城日报社、白城电视台合
作，开辟了“交管在线”“与法同行”“一路平安”“交通与社会”等专栏，打造宣传品牌，彰显交通管理宣传特色。各个专栏长时间
的开播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关注，许多驾驶员及道路交通参与者纷纷打来电话称赞栏目宣传了交通法律法规，传递了
交通行业资讯，聚焦了社会交通热点，为群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交通管理动态的“窗口”，希望栏目长期办下去。

在全市治理大货车超载、三轮车非法营运、“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老城区道路改造等专项整治行动中，邹继华起早
贪黑，随警作战，深入交警执勤点现场采访，及时报道整治效果。她连续两个月没有休息一天，和电视台记者们一起制作专
题片，工作起来早已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高血压病人。

2016年，她跑遍了全市交警执勤点，制作了《警徽下的忠诚》《鹤乡忠诚卫士》《生命防线》等专题报道。她的报道及时、
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交警部门各个时期的整治成果，宣扬了公安交通民警战胜困难、履职尽责的先进事迹，向全市人民展现
了白城公安交警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秀警队。她结合白城辖区交通事故发生
的规律和特点，到全市五个县（市、区）及两个直属大队，收集整理事故案例拍成了一部40余分钟的警示教育片《关爱生命
文明出行》，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从事公安宣传工作，邹继华不墨守成规，在支队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先后与移动公司开办了交管信息短信发布平
台，开通了互联网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重大交通管理信息。目前，交警支队互联网又升级改版，以
提供法律援助等服务内容为重点，建立了答复机制，保证了答复时效，全市人民群众不出家门就可以和交警零距离对话。

一项项荣誉是对她付出的肯定，邹继华被省政法委、公安厅评为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被市政法委评为全市人民满
意模范政法干警，享受市级劳动模范待遇，荣立三等功1次，被市委嘉奖1次，8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7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邹继华和她的战友们继续用辛勤和汗水，奋战在交管战线的最前沿，以铿锵有力的作为，一展当代女交警的飒爽英姿
和壮美风采。

随警作战 为警而歌
——记白城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政治处副主任田雷

●本报记者 李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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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代枪的警界作家
——记通榆县公安局宣传辅警胡海学

●本报记者 薄秀芳

田雷（左一）正在采访民警办案经过。 白公宣摄

李想指导宣传政工人员撰写材料心得。 朱梦琦摄

胡海学在欣赏近年来获得的创作、宣传荣誉。 张玉博摄

邹继华发放宣传单。 白公宣摄


